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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臺南市政府 

提報案件(第二批次)評分委員會議紀錄 
 

壹、審查時間：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 

貳、審查地點：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參、主持人：連局長上堯               記錄：陳金鐘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 林委員連山 

(一) 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之主要功能共有三種︰ 

(1) 處理水量由每天 13萬 M3提升至 16萬 M3。 

(2) 水質改善。 

(3) 老舊設備更新，建議分別作具體的說明。 

2. 由於第一期已輔助 5.5 億辦理改善.而本次尚需約

21.4 億元，其中水質處理程序效能改善需經費逹約

18億元，似乎應有更詳細的內容交代。 

3. 共有 15 個子計畫，分別的規劃、設計及細部經費估

算情形建議應更詳細。 

4. 建議把與第一期相關的工作優先提列辦理。 

(二) 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第一期核定之 1.93億發包情形請說明。 

2. 本次編列 0.66 億元擬辦理二座水質淨化場，惟處理

能力僅 1450CMD(約 0.017cms),則其淨水量甚微.究可

否達成清潔的水域。 

3. 淨水埸處理後的水質可否滿足遊憩需要? 

4. 將來處理後的水要加壓到上游再讓它流下，將是耗能

的工作。 

(三)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案第一期核定 1.02 億元,則其發包辦理情形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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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橋梁改建是否水環境計畫的應辦內容？及改建的需

要性。 

3. 尚有 35,500CMD 未處理的廢汚水仍須排放入竹溪,則

如何解決此問題? 

(四) 鹽水溪水環璄改善計畫: 

1. 本溪主要為工業區廢汚水的處理。 

2. 工業區廢汚水的處理是否為水環璄計畫應核定之工

作項目? 

3. 本案之子計畫如有需優先辦理者,則市府宜分開處

理。 

(五) 二仁溪水環璄改善計畫: 

如果有急需辦理者(如仁德之心),則可以分開來處理。 

(六) 曾文溪水環璄改善計畫: 

1. 主要為溪尾及安定滯洪池的環境改善,建議就吸引人

潮，提供當地民眾使用等再說明。 

2. 將來的維護管理問題應交代。 

(七) 將軍漁港周邊水環璄改善: 

由於經費不大(約 1200 萬元)如果市府認為有辦理需要,

則應把順序擺在前面。 

二、 溫委員清光 

(一) 運河水域改善︰ 

1. 要提升運河遊船的景觀價值，最重要是要改善目前運

河的水質。主要改善工程是汙水處理工程及水資源回

收，請增加水資源回收重要性放在報告內。 

2. 前期有汙泥減量(脫水設備改善)。此外 AO/MBR 可減

少汙泥量，另外未來請加列汙泥濃縮及汙泥消化功能

的改善工程。 

3. 改善運河盲段的水質，簡報提到用河道曝氣。設計時

請注意曝氣噪音對居民的影響。 

(二) 月津港︰ 

1. 本案主要工程是月津港水質改善，分成兩個淨化場和

截流工程。根據國內多處淨化廠操作的結果，當初設

計時對水量及水質都高估，以致造成工程的浪費和操

作困難，請確實調查。 

(三) 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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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溪景觀的營造，除了周邊的景觀工程外，水流是佔

很重要的角色，目前雖有 3萬多 cmd流量，但 115年

用戶接管完畢，竹溪的流量來源必須提早考量。 

(四) 鹽水溪︰ 

1. 和順工業區下水道系統使用雙套流程，工業區內很多

小型金屬表面處理業和電鍍業，廢水量小者只有幾

噸，大者頂多幾十噸，而且分散在工業區內，請注意

收集的效率。 

2. 安順水質淨化場基流量有 20,000cmd。 

(五) 二仁溪︰ 

1. 水質淨化場處理效果參差不齊，請加強管理代處理業

者操作。 

2. 虎尾寮污水廠提升為 AO/MBR 處理，並增加化學沉澱

去磷的處理方法。請就放流水的用途，檢討是否需要

去磷? 

(六) 曾文溪︰ 

1. 溪尾排水的滯洪池，請說明溪的水質是否不良會影響

滯洪池的味道和景觀。 

三、 張委員皇珍 

(一) 運河除了水質改善外,運河底泥的疏濬也十分重要.可以有

效改善觀感。至於運河公共藝術及沿岸街景的規劃建議朝

國際級，並融合地方特性辦理。 

(二) 竹溪的小黑蚊亦請處理，至於景觀設計請納入歷史人文並

考量維護管理因素。 

(三) 月津港部分,另外調節池是否納入水處理系統一併考量。 

(四) 將軍漁港周邊水環璄改善計畫立意良好,惟必須結合將軍

區整體規劃，方可逹國際觀光之效益。 

四、 王委員立人 

(一) 整體案件之執行，應明確說明執行效率及設計圖說是否已

完成。尤其是運河水環境有 15項子工程，鹽水溪 5項子工

程，二仁溪 5 項子工程。依所提之計畫期程，有些項目要

到 109年度、110年度，是否符合呈現亮點成效，應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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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環境營造大宗經費主要為運河水環境 23億 6,670萬及鹽

水溪環境 15億 2,630萬，建議這兩案之經費尤其是安平水

資源回收中心 18億，和順工業區汙水處理 13億 6,400萬。

建議再妥善評估。 

(三) 水環境之計畫案在水質方面，氨氣可由汙水處理廠之效能

提升，但有關磷或者重金屬銅鋅，則需藉由植栽(水生植物)

之吸收。因此對植栽妥予考量。 

(四) 水環境之景觀效果營造，應注意生態性及管理維護性，可

視水流速、水質，適度布設淨化綠地。另河川之水環境營

造均有配合之生態需水量及基礎流量。如何營造優良之水

域特色。 

(五) 運河水環境之營造，光環境營造，應注意照度及生態性及

節能減碳之觀點思考計畫投入之典範性。 

(六) 景觀與美化滯洪池，應先建立滯洪池之特色，以休憩或生

態何者為重做區分，並考量管理維護性與民眾投入意願。 

(七) 二仁溪水環境堤防或擋土牆面，應盡量避免用彩繪短期且

暫時性的環境美化計畫，並請注意設施之功能與維護性。 

(八) 和順工業區之汙水處理是否在現行補助範圍，請檢討。 

五、 內政部營建署︰ 

(一) 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對應部會為內政部)原則支持。 

(二)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竹溪流域周邊空間景

觀改善計畫案，原則支持。 

(三) 二仁溪水環璄改善計畫︰ 

本計畫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水質處理程序效能改善案，

原則支持。 

六、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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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原則支持。 

(二) 鹽水溪水環璄改善計畫: 

本計畫安順排水水質淨化場擴建及臺南市水質淨化場功能

提升及設施改善案，原則支持。 

(三) 二仁溪水環璄改善計畫︰ 

本計畫萬代橋水淨場功能提升案，原則支持。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 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中有關「安平漁港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位於安

平漁港港區範圍內，如改善完成後,應請臺南市政府做

好維護管理。(因所提「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中均未

提及後續維護管理責任)。 

2. 上述「安平漁港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原則支持。 

(二) 臺南市將軍漁港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將軍漁港為第二類漁港,後續維護管理請臺南市政府做

好維護管理工作。 

2. 本計畫原則支持。 

八、 經濟部水利署 

(一) 本計畫書請綜合相關委員意見作修正後再報河川局轉陳水

利署核定。 

(二) 第二批次可列規劃設計經費，惟本次巿府所提計畫皆無規

劃設計項目請確認。 

(三) 生態檢核部份有所欠缺，請巿府再作加強。 

(四) 工作明細表召集人簽章欄位為代理巿長(甲)章是否即為副

巿長，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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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署將來會推計畫成果展示，請巿府配合河川局收集工程

相關資料。 

(六)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竹溪橋改建案，請確認其目的是交通

改善或水環境改善，如為水環境改善，請儘量避免使用橋

梁改建之名稱。 

(七) 和順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及污水下水道計畫案，尚有私有地

未解決且是否適用水環境改善計畫，請再考量。 

陸、結論： 

一、 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結果如附件 1，其中運河水環

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1，鹽水區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優先

順序第 2，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3，鹽水溪水環境改

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4，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5，臺

南市將軍漁港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6，曾文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7。 

二、 請臺南市政府依各審查委員意見修正後於 107年 1月 17日前

報局提報經濟部水利署彙辦依優先順序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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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臺南市政府提報案件(第二批次)評分委員會議紀錄及意見回應 
 

壹、審查時間：民國 107年 1月 9日 

貳、審查地點：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參、主持人：連局長上堯               記錄：陳金鐘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回應： 

一、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意見回應及辦理情形 

(一)林委員連山 

1 本案第一期核定 1.02 億元,則其發包

辦理情形請說明。 

2 橋梁改建是否水環境計畫的應辦內

容？及改建的需要性。 

3 尚有 35,500CMD 未處理的廢汚水仍須

排放入竹溪,則如何解決此問題? 

1. 敬謝委員指教，第一

期核定 1案，已於 106

年 12月中旬發包，目

前訂約中 

2. 敬謝委員指教，橋梁

改建主要是因現況橋

墩有阻水影響水流現

象，且橋體現況相當

老舊，需與周邊景觀

工程一併重新規劃，

尚符水環境計畫內容 

3. 敬謝委員指教，尚有

35,500CMD 未處理的

廢汚水未來將由仁德

污水系統用戶接接管

中納管處理預估於

115年以前完成 

(二)溫委員清光 

竹溪景觀的營造，除了周邊的景觀工

程外，水流是佔很重要的角色，目前

雖有 3 萬多 cmd 流量，但 115 年用戶

接管完畢，竹溪的流量來源必須提早

考量。 

1. 敬謝委員指教，本案

於水質淨化場規劃設計

階段掌握入流竹溪全流

量為 57,500CMD，預估

115 年用戶接管完成後

將近 3 成因地下管障等

因素無法接管，故以

22,000CMD 設計現地水

質淨化場，即便用戶接

管完成，水質淨化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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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流量可處理。 

(三)張委員皇珍 

竹溪的小黑蚊亦請處理，至於景觀設

計請納入歷史人文並考量維護管理因

素。 

1.敬謝委員指教，將依

委員建議妥善處理 

(四) 內政部營建署 

本計畫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

竹溪流域周邊空間景觀改善計畫案，

原則支持。 

1. 敬謝委員肯定。 

(五)經濟部水利署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竹溪橋改建

案，請確認其目的是交通改善或水環

境改善，如為水環境改善，請儘量避

免使用橋梁改建之名稱。 

1.敬謝委員指教，橋梁

改建主要是因現況橋墩

有阻水影響水流現象，

且橋體現況相當老舊，

需與周邊景觀工程一併

重新規劃，尚符水環境

計畫內容，計畫名稱將

改為-竹溪橋整建及周

邊景觀營造。 

 

二、 整體性意見: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意見回應及辦理情形 

(一)王委員立人 

1.整體案件之執行，應明確說明執行效率

及設計圖說是否已完成。尤其是運河水

環境有 15 項子工程，鹽水溪 5 項子工

程，二仁溪 5項子工程。依所提之計畫

期程，有些項目要到 109 年度、110 年

度，是否符合呈現亮點成效，應再評

估。 

2.水環境營造大宗經費主要為運河水環

境 23 億 6,670 萬及鹽水溪環境 15 億

2,630 萬，建議這兩案之經費尤其是安

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18 億，和順工業區

汙水處理 13 億 6,400 萬。建議再妥善

評估。 

 

 

1. 目前個案部分已進入

設計階段，部分俟經

費補助核定後開始設

計。目前所提案件大

部分可於 108 年完

成，尚符合前瞻計畫

第二批次提案要求，

少數到 109~110 年完

成，係因為個案規模

大經費高的特性所

致。 

2. 敬謝委員指教，經再

詳細評估，因應將來

水資中心總氮排放標

準加嚴及配合再生水

計畫需前置階段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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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環境之計畫案在水質方面，氨氣可由

汙水處理廠之效能提升，但有關磷或者

重金屬銅鋅，則需藉由植栽(水生植物)

之吸收。因此對植栽妥予考量。 

4.水環境之景觀效果營造，應注意生態性

及管理維護性，可視水流速、水質，適

度布設淨化綠地。另河川之水環境營造

均有配合之生態需水量及基礎流量。如

何營造優良之水域特色。 

5.景觀與美化滯洪池，應先建立滯洪池之

特色，以休憩或生態何者為重做區分，

並考量管理維護性與民眾投入意願。 

 

處理水質，另和順工

業區係為解決都市計

畫工業區無聯合廢水

廠從源頭處理事業廢

水，皆有辦理需求。 

3. 敬謝委員指教，將納

入水岸綠帶空間規劃

時一併考量 

 

4. 敬謝委員指教，將納

入水岸綠帶空間規劃

時一併考量 

 

5. 敬謝委員指教，將納

入水岸綠帶空間規劃

時一併考量 

(二)經濟部水利署 

1 本計畫書請綜合相關委員意見作修正後

再報河川局轉陳水利署核定。 

2 第二批次可列規劃設計經費，惟本次巿

府所提計畫皆無規劃設計項目請確認。 

3 生態檢核部份有所欠缺，請巿府再作加

強。 

4 工作明細表召集人簽章欄位為代理巿長

(甲)章是否即為副巿長，請確認。 

5 本署將來會推計畫成果展示，請巿府配

合河川局收集工程相關資料。 

1.配合辦理。 

2.相關生態檢核於規

劃、設計、施工及完

成各階段皆應辦理，

提案階段因時程關係

調查資料較匱乏，如

獲核定計畫會加強相

關工作排入。 

3.規劃階段已完成生態

初步檢核後續如獲核

定，將再進一步做詳

細的調查 

4 本市府內相關提案會

議業已由市長親自擔

任召集人主持，核章

程序已修正由市長核

章。 

5核定計畫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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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結論內容 意見回應及辦理情形 

1 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結果如附

件 1，其中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優先順

序第 1，鹽水區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優先順序第 2，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優

先順序第 3，鹽水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優

先順序第 4，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優

先順序第 5，臺南市將軍漁港周邊水環

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6，曾文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優先順序第 7。 

敬悉。 

2 請臺南市政府依各審查委員意見修正後

於 107 年 1 月 17 日前報局提報經濟部

水利署彙辦依優先順序核辦。 

 

依會議結論修正後提

送。 

 


